附件3：

[bookmark: _GoBack]电动自行车及相关配件经营单位
质量安全承诺书

为保障电动自行车及相关配件质量安全，预防因电动自行车及相关配件质量安全引发安全事故，本单位承诺如下：
1、 持证亮照经营；
2、 建立进货验收制度，进销台账齐全；
3、 不销售未获CCC认证和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（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(GB17761-2018)电动自行车。
四、配备电动自行车原厂所用电池和充电器。
五、不销售“三无”、假冒伪劣和质量不合格的车用蓄电池和车用充电器等配件产品。
六、不私自改装、加装、拼装电动自行车。
七、自觉接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不采取关门拒检等妨碍公务执行的举动；
八、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


负责人签字（盖单位章）：
  
签订日期：     年   月   日

